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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竹縣「竹城好事-二手市集」報名簡章 

 

壹、辦理目的 

為提倡「延續物命」之觀念，透過源頭減量之方式，減少廢棄物產生，

擬規劃於觀光人潮之場域，辦理二手物兌換活動，並以新竹縣「竹城好事-

二手市集」為活動主題，為二手物找新家，共創資源物品妥善再利用之循環

經濟效益，落實資源永續發展目標。 

貳、規劃內容 

一、辦理時間及地點 

(一)第一場次： 

1.活動日期：114年 5月 24日(星期六) 14：30~18：00 

2.活動地點：鄧雨賢音樂文化公園(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 131巷) 

(二)第二場次： 

1.活動日期：114年 6月 7日(星期六) 11：00~15：00 

2.活動地點：竹北市 6+plaza廣場(新竹縣竹北市復興三路二段 168號) 

(三)備註： 

1.如遇下雨天，則取消當日活動，活動期程延期擇日再辦。 

2.於活動開始前 1小時完成布置。 

二、辦理方式 

(一)二手物募集及交換規範 

    為維持活動二手物品及舊衣達一定品質，與推廣二手物循環使用

之理念，參與攤商須以乾淨、無破損之堪用之二手物品，且不得為全

新商品，包含服飾(不含貼身衣物)、玩具(不含絨毛玩具)、生活用品(不

含大型家具、食品及宗教用品)、文具(不含已使用過之消耗品)、書籍

(限 10年內之書籍，不含宗教、考試或違反善良風俗之書籍)及其他等

6類作為交換，如現場發現不符規定，逕行退場。交換前請自行檢視物

品狀況，完成交換後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回，且主辦單位不負責售後

及保固服務。 

(二)二手物攤位募集與機制 

1.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jfM51aWeeiXK7AVg7及 QR Code(如圖 1

所示)供攤商填寫報名表。報名截止日為 114年 5月 9日，若超過 30

https://forms.gle/jfM51aWeeiXK7AVg7


 

 

攤報名，將於 114年 5月 16日前以抽籤方式決定正備取名單，並以

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錄取攤商。 

2.參與攤位須於活動當日提前 1 小時至服務台，繳交押金 100 元且完

成設攤，活動結束後將場地後續清潔完成後使得退還押金。 

3.活動開始前 30分鐘未到場設攤，則視為放棄攤位資格，由備取名單

依順位替補，替補名單不受活動開始前 1小時完成設攤之限制。 

4.繳交押金後，領取二手物及舊衣交換紀錄表，並於活動期間協助填寫。

並於活動結束後，各攤商將二手物及舊衣交換紀錄表交回服務台。 

5.於活動當日，各攤商交換量達 50件商品以上，即可至服務台兌換宣

導品乙份(每攤限換 1份)。 

 

圖 1、  二手市集活動攤商報名 QR Code 

三、攤商規範 

(一)攤商費用：每 1攤位押金為 100元/天，於活動當天繳交至活動服務

台，活動結束後將場地清潔完成後退還押金。 

(二)攤位規定：攤位不得頂讓、出租或轉租、轉借、分借、抵押，供第三

者或以第三人名義使用；攤商亦不得作為非法行為使用，經查獲任何

不法事宜，得隨時終止攤位租借，並視情節輕重向違法攤商請求損害

賠償。 

(三)禁止販售陳列：全新商品、仿冒他人商品商標、過期物品、食品及非

本活動範疇內之二手物。 

(四)設攤地點及布置：僅限設置於本活動申請之攤位區，非規畫區域禁止

設攤，商品、個人物品、座位皆需設在攤位內，以免影響其他攤位。

市集結束後，請將攤位上的物品及垃圾清空，並於退場時配合歸還物

品清點。另請於活動前 1小時完成設置，若無故缺席，列入不良攤商

紀錄，並視情況於 1至 3年內不接受其參加環保局相關活動。 



 

 

(五)響應限塑：市集期間全面禁用塑膠袋，鼓勵二手環保袋循環再利用。 

(六)請攤商協助登記二手物品及舊衣交換紀錄表，並於活動結束當日提報

回服務台。 

(七)本活動僅提供場地使用，攤商及消費者間若有任何糾紛，請自行處理

及負責，本活動單位概不介入。交易前請自行檢視物品狀況，一經交

易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回，且主辦單位不負責售後及保固服務。 

(八)活動現場不提供電力設備，亦不能使用明火。 

(九)活動當日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(如颱風天或大雨)無法順利舉行，主辦

單位最晚將於活動前 2小時前公告，並以電子信件及電話告知攤商。 

(十)活動現場無提供硬體設備，請自備野餐墊、桌椅或遮陽傘，每一個攤

位範圍均以不超過 200cm×200cm為原則，夏天蚊蟲較多，防蚊用品

自行攜帶。 


